附件3
珠海市水务局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1
	对无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运输河砂的；使用超过有效次数或有效期限的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伪造、变造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或者以买卖、出租、出借等方式非法转让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运载数量明显不符合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数量的，扣押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2
	对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采砂或者在禁采期、禁止采砂作业的时段采砂的，扣押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3
	对无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的，扣押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4
	防洪吹填加固堤防、清淤、疏浚、整治河道和航道等活动在经批准的方案规定的工程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范围外进行采砂作业，或者所采河砂不按照经批准的方案进行处置的，扣押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5
	对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或者不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行为实施拆除或者封闭

	6
	对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后逾期仍不缴纳的行为加收滞纳金

	7
	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后逾期仍不治理的行为代为清理

	8
	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后，逾期仍不清理的行为代为清理

	9
	对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行为实施查封、扣押

	10
	对违反《防洪法》围海造地、围湖造地、围垦河道的，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既不恢复原状也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行为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1
	对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经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加收滞纳金

	12
	对擅自修建的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和铺设的跨河管道、电缆，或者未按照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的工程设施实施强制拆除

	13
	对在河道、湖泊范围内设置阻碍行洪的障碍物，逾期不清除的行为实施强行清除

	14
	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经限期拆除后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15
	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加处罚款


